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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職前訓練因應 COVID-19 

學員權益保障措施 

111年 6月 1日 

一、 自辦職前訓練(含青年專班) 

(一)學員權益保障須知 

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開訓後 

(訓練 

期間) 

1.確診、隔

離、檢疫、自

主防疫或因

發燒、呼吸

道等症狀而

被禁止上實

體課 

 

2.須親自照

顧確診、隔

離或檢疫之

家庭成員，

或照顧居家

上 課 之 學

童，而無法

上實體課 

1.未能於分署上課期間，如有配合完成下列情事之一，其

時數不列入未到課時數計算： 

(1)配合訓練單位提供之遠距視訊方式同步上課。 

(2)未能配合遠距視訊者，得透過訓練單位提供課程錄

影補課，惟錄影補課後，需通過訓練單位設計之評

測，以確保學習成效。 

2.以請假方式辦理 

(1)假別以「防疫假」處理，依「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

準」第 13點規定納入請假(未到課)時數計算。 

(2)請假(未到課)時數未達全期 10%者，得繼續參訓；將

達全期 10%者，經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得依「失業者

職業訓練實施基準」第 13 點第 5 項第 3 款(患傳染

病)或第 6款(專案核定)規定辦理學員離訓。 

(3)該次離訓得不列入各類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 4 項不

得報名規定之參訓紀錄。 

3.屬本項情形或其他因疫情不可歸責於己者，得依「自辦

職前訓練作業原則」職業訓練契約書第 4條第 1項第 1

款(患傳染病)或第 9款(專案核准)，其離訓免除賠償受

訓期間之學雜費、材料費用。 

因接種疫苗

或 PCR採檢

而無法到課 

1.如前往接種疫苗或 PCR採檢，得於接種或採檢之日起至

次日 24 時止，持憑疫苗接種紀錄卡或採檢證明，向訓

練單位請「疫苗接種假」或「核酸檢測假」。 

2.上開假別之請假時數不列入未到課時數，亦不因該假而

影響操行成績或另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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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 

若因應疫情而課程變更或延期結訓，不影響職業訓練生活

津貼之權益(該班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補助期程不因此重新

核算)。 

訓字保 訓字保應開始於開(參)訓日、終止於結訓日或離(退)訓日，

停課期間持續加保。 

防護措施 1.注意自主管理身體健康，並佩戴口罩，在訓期間如出現

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等情形，主動通知分署，並儘速返家

休息。 

2.加強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保持個人衛生習

慣，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之公共場所等。 

 

(二)訓練單位配套措施 

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開訓前 

辦理招生說

明會、甄試

等公眾集會 

招生說明會或甄試等活動，於甄試前通知應試者進入試場

前配合量測體溫，並應配戴口罩，另需預為準備備用考場

供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使用。 

課程變更 

(場地更改、

訓期改變、

延班…等) 

經分署內部簽核後對外公布，同時副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並配合登錄資訊管理系統： 

1.自辦職前訓練配合登錄 iTS系統。 

2.自辦職前青年專班登錄職業訓練資訊管理系統(簡稱

YVTP系統)。 班次停辦 

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 

依核定變更或延班後之課程期程，據以核定職業訓練生活

津貼。 

防護措施 

1.依下列規定採取必要防護措施： 

(1)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最新管理機制。 

(2)本部「職業訓練因應 COVID-19防疫管理指引」。 

2.安全防疫措施： 

(1)成立防疫小組，並設置防疫長，召開因應措施會議。  

(2)利用簡訊、Line等方式預先發送防疫通知，提醒學員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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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開訓後 

(訓練 

期間) 

共通課程 

(性別平等、

求職技巧、

資通訊科技…

等課程) 

得以單班各自授課(含播放錄影)方式辦理。 

課程變更 

(更改訓練場

地、師資、授

課方式…等) 

經分署內部簽核後實施，並於各項變更前通知學員，同時

副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亦需配合登錄資訊管理系統： 

1.自辦職前訓練登錄 iTS系統。 

2.自辦職前青年專班登錄 YVTP系統。 

遠距視訊授

課注意事項 

1.得採遠距視訊方式辦理之課程： 

(1)通識、專業學科課程或術科之教師示範部分：須掌握

學員實際出缺勤狀況、線上查課及維持訓練成效；另

為評估學員學習情形及維持訓練品質，亦得規定專業

學科線上課程結束後須通過評測。 

(2)術科之學員實務操作部分，考量改為線上恐影響學習

效益，暫不規劃全面辦理，但經分署評估適於線上教

學之術科課程，亦得經分署內部簽核後辦理。 

2.採用之軟體：不限，惟需無資安疑慮之軟體。 

外聘師資鐘

點費或助教

費支給 

各班經分署內部簽核採學科同步轉播上課，得增加外聘師

資或助教，其鐘點費之支給標準為： 

1.外聘師資鐘點費依據「自辦職前訓練作業原則」之外聘

師資鐘點費規定支給。 

2.助教鐘點費得比照「委託辦理職前訓練作業原則」之術

科助教鐘點費規定支給(每小時 500元)。 

班次停課 

再復課 

(涉及訓期 

變更)之 

補課機制 

1.優先於原訓期之週間或週末補課，無法補足之時數，再

以延期結訓方式補足。 

2.通識、專業學科課程得於停課期間採遠距視訊方式辦理。 

3.採遠距視訊方式之課程，分署需掌握學員實際出缺勤狀

況，進行線上查課，亦得於復課(補課)期間辦理相關測

驗，以維持訓練品質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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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停課期間，

訓字保續保

機制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1 條規定，停課期間之訓字保仍予續

保。 

防護措施 

1.應預先備妥適量之防疫用品以備不時之需。 

2.主動關心學員健康狀況，如：是否有發燒、咳嗽或非過

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 

3.強化衛生教育宣導，學員應佩戴口罩。 

4.常態性環境(教室、訓練工廠、餐廳、交誼廳...等)之清

潔消毒。 

5.區隔生病之學員及教職員工。 

6.維持教室內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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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託及補助辦理職前訓練 

(一)學員權益保障須知 

(針對適用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準之委託及補助計畫) 

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開訓前 退費 
已報名繳費，但因課程變更、延班或班次停辦而無法參訓，

得依委外原則第 9點第 2項規定，申請退還所繳費用。 

開訓後 

(訓練 

期間) 

1.確診、隔

離、檢疫、自

主防疫或因

發燒、呼吸道

等症狀而被

禁止上實體

課 

 

2.須親自照

顧確診、隔離

或檢疫之家

庭成員，或照

顧居家上課

之學童，而無

法上實體課 

1.未實體上課期間，如有配合完成下列情事之一，其時數

不列入未到課時數計算： 

(1)配合訓練單位提供之遠距視訊方式同步上課。 

(2)未能配合遠距視訊者，得透過訓練單位提供課程錄影

補課，惟錄影補課後，需通過訓練單位評測，以確保

學習成效。 

2.以請假方式辦理： 

(1)假別以「防疫假」處理，依「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

準」第 13點規定納入請假(未到課)時數計算。 

(2)請假(未到課)時數如未達全期 10%者，得繼續參訓；

如將達全期 10%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委託或

補助機關同意後辦理離訓。 

(3)該次離訓得不列入各計畫4項不得報名規定之參訓紀

錄。 

因接種疫苗

或 PCR採檢

而無法到課 

1.如前往接種疫苗或 PCR 採檢，得於接種或採檢之日起至

次日 24時止，持憑疫苗接種紀錄卡或採檢證明，向訓練

單位請「疫苗接種假」或「核酸檢測假」。 

2.上開假別之請假時數不列入未到課時數，亦不因該假而

影響操行成績或另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退費 

1.已報名繳費，但因課程變更、延期結訓、確診、隔離、

檢疫而無法繼續參訓，得申請退還所繳費用。 

2.退費機制依本署 109年 5月 13日發訓字第 10925017441

號公告辦理。 

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 

訓練單位因疫情致課程變更或延期結訓，不影響職訓生活

津貼之權益(職訓生活津貼補助期程不因此重新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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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訓字保 
訓字保應開始於開(參)訓日、終止於結訓日或離(退)訓日，

停課期間持續加保。 

防護措施 

1.應注意自主健康管理，並佩戴口罩，在訓期間如出現發

燒或呼吸道症狀等情形，應主動通知訓練單位及儘速返

家休息。 

2.加強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保持個人衛生習

慣，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之公共場所等。 

 

(二)訓練單位配套措施 

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開訓前 

課程變更(場

地更改、訓

期改變、延

班…) 

1.經委託或補助機關核定後對外公布，並配合登錄職前訓

練資訊管理系統(簡稱 iTS系統)。 

2.如因課程變更或延班衍生必要經費支出者，得辦理契約

或補助計畫書變更，或依採購契約、核定補助計畫書等

相關規定給付價金，並依實核銷。 
班次停辦 

防護措施 

1.應成立防疫小組，並設置防疫長，召開因應措施會議。 

2.可利用簡訊、line 預先發送防疫通知，提醒甄試者及錄訓

學員注意事項。 

3.招生說明會或甄試等活動，於甄試前通知應試者進入試

場前配合量測體溫，並應配戴口罩，另需預為準備備用

考場供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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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開訓後 

(訓練 

期間) 

課程變更(或

延期結訓) 

1.經委託或補助機關核定後辦理課程變更或延期結訓，並

配合登錄 iTS系統。 

2.停課後復課之補課機制： 

(1)優先於原訓期之週間或週末補課，無法補足之時數，再

以延期結訓方式補足。 

(2)通識、專業學科課程得採遠距視訊方式辦理(採非實體

授課者，需掌握學員實際出缺勤狀況、線上查課及維持

訓練成效)。 

3.如因疫情致課程變更或延期結訓所需必要經費支出者，

得辦理契約或補助計畫書變更，或依採購契約、核定補

助計畫書等相關規定給付價金，並依實核銷。 

4.停課期間之學員訓字保，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1條規定，

仍予續保。 

遠距視訊授

課注意事項 

1.申請課程變更： 

(1)應於委託或補助機關規定期限內函送變更申請文件

審查，由委託或補助機關自行評估該課程是否採線上

辦理。 

(2)變更申請之內容應含：使用軟體、如何掌握學員實際

出缺勤、學員領取材料項目及方式、如何配合委託或

補助機關辦理不預告訪視及維持參訓學員訓練成效

等作法。 

2.得採遠距視訊方式辦理之課程：  

(1)通識、專業學科課程或術科-教師示範部分：須掌握學

員實際出缺勤狀況、線上查課及維持訓練成效；另為

評估學員學習情形及維持訓練品質，亦得規定專業學

科線上課程結束後須通過評測。 

(2)術科-學員實務操作部分，考量改為線上恐影響學習

效益，暫不規劃全面辦理，但經訓練單位評估適於線

上教學之術科課程，亦得經委託或補助機關核定後辦

理。 

3.採用之軟體：不限，惟須無資安疑慮之軟體。 

4.助教費： 

(1)術科助教鐘點費仍以開訓人數達 26 人以上始得視需

要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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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2)開訓人數達 26 人以上之班次如需遠距視訊授課，則

師資鐘點費得視需要核實支應，惟助教仍以 1名共用

為限。 

防護措施 

1.預先備妥適量之防疫用品以備不時之需。 

2.主動關心學員健康狀況。 

3.強化衛生教育宣導。 

4.常態性環境及清潔消毒。 

5.區隔生病之學員及教職員工。 

6.維持教室內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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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補助辦理照顧服務職類 

(一)學員權益保障須知 

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開訓前 退費 

已報名繳費，但因課程變更、延班或班次停辦而無法參訓，

得依專班訓練計畫第 11 點或補助要點第 16 點，申請退還

所繳費用。 

開訓後 

(訓練 

期間) 

1.確診、隔

離、檢疫、自

主防疫或因

發燒、呼吸道

等症狀而被

禁止到課 

 

2.須親自照

顧確診、隔離

或檢疫之家

庭成員，或照

顧居家上課

之學童，而無

法到課 

1.照顧服務員訓練之核心課程或托育人員訓練之學科課

程，未實體上課期間，如有配合完成下列情事之一，其

時數不列入未到課時數計算： 

(1)配合訓練單位提供之遠距視訊方式同步上課。 

(2)未能配合遠距視訊者，得透過訓練單位提供課程錄影

補課，惟錄影補課後，需通過訓練單位評測，以確保

學習成效。 

2.臨床實習、實作、綜合討論與課程評量、成績考核等項實

體課程期間，因故暫停上課，無法採遠距視訊或提供課

程錄影方式補課，必須於事後採實體上課方式補課。 

3.以請假方式辦理： 

(1)假別以「防疫假」處理，依專班訓練計畫、自訓自用

計畫及補助要點之職業訓練契約書納入請假(未出

席)時數計算。 

(2)請假時數如未達不得參加成績考核者，得繼續參訓；

如將達不得參加成績考核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經地方政府或分署同意後辦理離訓或補課。 

(3)該次離訓得不列入各計畫4項不得報名規定之參訓紀

錄。 

4.依衛福部 111年 5月 19日衛部顧字第 1111961205號

函，照顧服務員訓練應於 6個月內完成補課，補課並以

於同一縣市上課者為限，完訓日期採實際完訓之日期。 

5.補課之學員毋需另行繳費。 

退費 

依專班訓練計畫第 11 點或補助要點第 16 點，已開訓但未

逾訓練總時數 3 分之 1 者，訓練單位應退還核定訓練費用

50%；已逾訓練總時數 3分之 1者，不予退費。 

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 

訓練單位因疫情致課程變更或延期結訓，不影響職訓生活

津貼之權益(職訓生活津貼補助期程不因此重新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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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訓字保 
訓字保應開始於開(參)訓日、終止於結訓日或離(退)訓日，

停課期間持續加保。 

防護措施 

1.應注意自主健康管理，並佩戴口罩，在訓期間如出現發

燒或呼吸道症狀等情形，應主動通知訓練單位及儘速返

家休息。 

2.加強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保持個人衛生習

慣，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之公共場所等。 

 

(二)訓練單位配套措施 

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開訓前 

課程變更(場

地更改、訓

期改變、延

班…) 

1.經地方政府或分署核定後對外公布，並配合登 iTS系統。 

2.如因課程變更或延班衍生必要經費支出者，得辦理訓練

計畫變更，並依實核銷。 

班次停辦 

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 

依核定變更或延班後之課程期程，據以核定職業訓練生活

津貼。 

防護措施 

1.成立防疫專責小組並設置防疫長，完成持續營運計畫及

落實執行。 

2.可利用簡訊、line 預先發送防疫通知，提醒甄試者及錄訓

學員注意事項。 

3.招生說明會或甄試等活動，於甄試前通知應試者進入試

場前配合量測體溫，並應配戴口罩，另需預為準備備用

考場供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使用。 

開訓後 

(訓練 

期間) 

課程變更(或

延期結訓) 

1.經地方政府或分署核定後辦理課程變更或延期結訓，並

配合登錄 iTS系統。 

2.停課期間之學員訓字保，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11條規定，

仍予續保。 

3.停課後復課之補課機制： 

(1)優先於原訓期之週間或週末補課，無法補足之時數，再

以延期結訓方式補足。 



11 

 

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2)核心課程、學科課程得採遠距視訊方式辦理(採非實體

授課者，需掌握學員實際出缺勤狀況、線上查課及維持

訓練成效)。 

4.如因疫情致課程變更或延期結訓所需必要經費支出者，

得辦理訓練計畫變更，並依實核銷。 

5.提供被禁止或無法到課學員補課所衍生之費用(如場地

費、鐘點費、勞保費或其他必要經費等)，由地方政府或

分署審查衍生費用之必要性及合理性後核實支付。 

6.學員補課完訓後，由原訓練單位儘速於本署職前訓練管

理系統完成資料補登。  

遠距視訊授

課注意事項 

1.申請課程變更： 

(1)應於地方政府或分署規定期限內函送變更申請文件

審查，由地方政府或分署自行評估該課程是否採線上

辦理。 

(2)變更申請之內容應含：使用軟體、如何掌握學員實際

出缺勤、學員領取材料項目及方式、如何配合地方政

府或分署辦理不預告訪視及維持參訓學員訓練成效

等作法。 

2.核心課程、學科課程得採遠距視訊方式辦理，惟須掌握

學員實際出缺勤狀況、線上查課及維持訓練成效。  

3.採用之軟體：不限，惟須無資安疑慮之軟體。 

4.助教費： 

(1)術科助教鐘點費仍以開訓人數達 26 人以上始得視需

要編列。 

(2)開訓人數達 26 人以上之班次如需遠距視訊授課，則

師資鐘點費得視需要核實支應，惟助教仍以 1名共用

為限。 

退費 
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 3 分之 1 者，訓練單位應退還核

定訓練費用 50%；已逾訓練總時數 3分之 1者，不予退費。 

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 

因疫情致課程變更或延期結訓者，該班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補助期程不因此重新核算。 

防護措施 

1.做好事前防疫準備。 

2.進入訓練單位應全程佩戴口罩。 

3.落實分艙分流管制，規劃單一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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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點 情形 處理原則簡述 

4.訓練場域內設有充足洗手設備。 

5.維持教室內通風。 

6.主動關心學員健康狀況。 

7.強化衛生教育宣導。 

8.常態性環境及清潔消毒。 

9.預為準備備用考場。 

10.訓練班級內 1名參訓學員或工作人員確診，該訓練班級

進行「自我健康監測」及實施環境清潔消毒，並得停課

1日至 3日。 

 

以上各項作法，請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最新管理機制、本部職業訓練

因應 COVID-19防疫管理指引與各項防疫建議及措施適時調整。 


